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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落形态与社会转型：明清之际韩江流域
地方动乱之历史影响

陈 春 声　肖 文 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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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　要］１６和１７世纪是华南地域社 会 发 展 具 有 关 键 性 意 义 的 转 折 时 期，在 近 两 百 年 的 时 间 里，粤 闽

交界的韩江流域因“山贼”、“海盗”和“倭寇”空前活跃而引致地方动乱的严重情势，乡村聚落形态因而发生

重大变化并出现明显的“军事化”趋势，这 一 变 化 最 终 成 为 具 有 深 远 影 响 的 文 化 传 统 的 组 成 部 分。经 过 长

达一百余年的筑城建寨运动，韩江流域２１个县 都 出 现 了 大 量 的 军 事 性 城 寨，而 清 初 的“迁 海”政 策 也 对 该

地域的社会组织和聚落景观产生了重要影响。“复 界”之 后“粮 户 归 宗”的 举 措，则 导 致 聚 族 而 居 的 单 姓 大

村的普遍出现。

一　导　　言

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揭示的，１６和１７世纪是

华南地域社会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的转折时期。
与包括“倭寇”、“海盗”、“山贼”在内的一系列地

方动乱事件相联系，这一时期华南的地方政区重

新划分，聚落形态发生变化并出现明显的“军事

化”趋势，以宗族组织和民间神祭祀为核心的乡

村社会组织重新整合，户籍和赋税制度也有重大

变化，当地人对地方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的解释

出现了新的内容，乡村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影响深

远的社会 变 动①。本 文 以 该 时 期 韩 江 流 域 乡 村

聚落形态的变化为例，探讨传统地域社会转型时

期，人们因应时局变化而采取的举措，最终成为

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传统组成部分的复杂缘由。
清代后期先后署潮阳、普宁、澄 海 三 县 的 江

苏人冒澄，光绪初年在廉州知府任上，“取在潮时

所为书 牒 文 告 之 属，芟 而 录 之，号 曰《潮 牍 偶

存》”。其老友汪瑔为该书作序，谈到当时人对地

处韩江中下游地区的潮州府的印象：
　　岭以南行省二，广 东 为 难 治。广 东 列 郡 九，潮

州为难治。郡地滨海，其民多贾贩，不知诗书，有赀

百万不识一字者。以 防 海 盗 故，乡 村 筑 砦，编 户 聚

族，以万数千计。置 兵 储 粮，坚 壁 足 自 守。村 落 相

接，一语睚 眦，辄 合 斗 杀，伤 或 数 百 人。其 豪 集 亡

命，肆意剽掠，探丸□网，猝 不 可 捕。逋 赋 自 若，催

科之吏不 敢 入 砦 门。又 有 卤 泻 之 利，奸 民 水 陆 转

贩，利兵火器与之俱，吏卒熟视，莫敢谁何②。

在以上的描述中，“乡村筑砦，编户聚族，以万数

千计”的聚落分布形态格外引人注目。冒澄本人

也讨论了这种延续了数百年的现象产生的历史

根源，认为其形成与明代后期急速转变的社会环

境有关：

　　民情强悍，好 勇 斗 狠，嗜 利 轻 生。乡 村 聚 族 而

居，烟户繁密。明末海 盗 纵 横，民 多 筑 围 建 堡 以 自

卫，久而乡无不 寨，高 墙 厚 栅，处 处 皆 然。其 弊 也，

莠民藉以负固，敢 于 拒 捕 抗 粮。官 吏 捕 治 为 难，半

由于此③。

可见，１９世纪末该地区“乡无不寨，高墙厚栅，处

处皆然”的乡村景观，可以在约３００年前地方社

会的动荡与变化中寻找其历史根源。

二　韩江流域与明清之际的社会动乱

韩江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河流之一，其上

游是分别发源于广东紫金县（明永安县）的梅江

和发源于福建宁化县的汀江，两江在广东大埔县

三河坝汇合后始称韩江。自梅江源头至下游东

溪口入海，全长４７０公里。韩江流域面积３０　１１２
平方公里，加上不在其流域之内但自然地理学家

将之归入“广义的韩江三角洲”的榕江揭阳以下、

练江普宁以下的平原部分，共计约３１　７６０平方公

里。韩江流域位于粤东和闽西南，北面的武夷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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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陈春声：《从“倭乱”到“迁海”———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

乱与乡村社会变迁》，《明 清 论 丛》第２辑，紫 禁 城 出 版

社２００１年版。

汪瑔：《序》，冒澄：《潮牍偶存》，清光绪五年刻本。

冒澄：《潮牍偶存》卷一《潮阳县地舆图说》。



杉岭背斜是韩江、赣江的天然分界线；南面以阴

那山及八乡山地构成韩、榕二江的分水岭；东面

由凤凰山脉与独流入海的黄冈河分隔；其西部则

为不大明显的台地与东江分水。
韩江流域的地势自西北和东北向东南倾斜，

山地占总流 域 面 积 的７０％，多 分 布 在 流 域 的 北

部和中部，一般高程在海拔５００米以上。丘陵占

总流域面积 的２５％，多 分 布 在 梅 江 流 域 和 其 他

干支流谷地，一般高程在海拔２２０米以下，梅江

上游与东江流域分水岭高程则仅１５７米，成为东

江、韩江流域易于沟通的地点。平原占流域总面

积的５％，主要 在 韩 江 下 游 三 角 洲，一 般 高 程 在

海 拔２０米 以 下①。韩 江 上 中 游 地 区 多 山 地 丘

陵，主要为讲客家话的人群聚居，韩江下游的三

角洲平原，其居民则以讲福佬话者居多。

图１　明末的韩江流域

尽管从秦代开始，中原王朝就一直在韩江流

域实行着有效的行政管辖，但该地基本上过着“化
外之民”生活的、居住于崇山峻岭之中被称为“畲”

和“猺”的人群以及生活于韩江水道和沿海地区的

疍民及其他水上居民，仍长期普遍存在②。从某

种意义上说，畲、猺、疍等人群在长达两千余年的

时间里，逐步成为王朝编户齐民的过程，构成了韩

江流域社会历史的重要线索，而明清之际正是具

有关键 性 意 义 的 时 期。成 书 于 康 熙 六 十 一 年

（１７２２年）的《平和县志》有这样的记载：

　　猺人猺种，椎髻 跣 足，以 槃、蓝、雷 为 姓……自

结婚姻，不与外人 通 也。随 山 散 处，编 荻 架 茅 以 为

居，植粟种豆以为食，言 语 侏 离，性 颇 鸷 悍，楚 粤 多

有之。闽省凡深山穷谷之处，每多此种，错处汀、潮

接壤之间。善射 猎，以 毒 药 傅 弩 矢，中 兽 立 毙。居

无常所，视其山之腴瘠，瘠则去焉。自称狗王之后，

各画其像，犬首人身，岁时祝祭。无文字，其贸易商

贾，刻木大小短长 以 为 验，亦 有 能 通 华 文 者。与 土

人交，有所不合，或 侵 负 之，则 出 而 詈 殴。讼 理，一

人讼则众人随之，一山讼则众山随之。土人称之曰

“客”，彼称土人曰“河 老”。明 初 设 抚 猺 土 官，使 绥

靖之，略赋山税，羁縻而已③。

可见，直至１８世纪初，畲、猺、疍等人群转变为编

户齐民的过程仍在继续，当时在韩江中游山区，
“客”是“土人”对猺人的称呼，而猺人则称“土人”
为“河老”。到了１９世纪，“客”和“河老”（即“福

佬”）这两个名词所指称的，已经分别是讲客家语

和闽南语的汉人方言群体。
明朝末年，韩江流域共设有２１个县，其中包

括广东省潮州府全府的１１个县、惠州府的３个

县以及福建省汀州府的６个县和漳州府的１个

县（参见图１）。表１开列了这２１个县的建置情

况，不难发现，其中接近一半的县份（１０个县）是

明代后期才设置的，而且越接近韩江下游和沿海

地区，其建县的时间似乎越晚。明代后期地方行

政区域的重新划分，固然反映了随着地方社会与

经济的发展，政府控制的编户齐民在增加，地域

社会有可能承受更多的行政运作负担，但在当时

人看来，增设这么多县份的直接动机，主要在于

应付地方上频繁发生的倭寇、海盗和山贼之乱。
明代万历年间官至兵部尚书的郭子章，是一

位有影响的历史地理学家，对万历时期两京十三

布政使司及其所辖各府、州、县名称来历有很深

的研究④。万历十至十四年（１５８２～１５８６年）间，

郭子章曾任潮州知府，在任时，他曾这样描述明

末该府新建各县得名的缘由：

　　饶平县，成化年间置，县治在三饶也。三饶：上

饶、中饶、下饶，今县治在下饶也，曰三饶太平矣……

平远县，嘉靖间置，闽近武平，江近安远，故曰平远，

以其为武平、安远藩蔽也。澄海县，嘉靖间置，取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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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李平日：《韩江三角洲》，海 洋 出 版 社１９８７年 版，第１～
３、７～８页。

黄挺、陈占山：《潮汕史》上册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。
（康熙）《平 和 县 志》卷 一 二《杂 览》，台 北，成 文 出 版 社

１９６７年影印本，第２５８页。

华林甫：《郭子章及 其〈郡 县 释 名〉述 论》，《中 国 历 史 地

理论丛》１９９５年第３期。



宇澄清之 义 也。故 闽 漳 州 之 县，又 曰 海 澄，皆 此 意

也。普宁县，嘉靖间析潮阳置（实际上普宁置县于嘉

靖四十二年———引者注），普遍宁谧之义也。

予观潮十县制名，甚有感于时变升降焉。国初

四县，仍汉隋旧，海、潮、揭 以 山 川 名，程 乡 以 人 名，

何其淳雅也。自饶平 以 下，则 夷 盗 窟、辟 草 莱 而 邑

之。其所命名，不 以 章 武 功，则 以 来 远 人。盖 治 乱

殊故矣①。

表１　明末韩江流域各县建置情况表

省 府 县 建县年代 县城始建城墙年代 备　注

广

东

潮

州

惠

州

海阳 东晋义熙五年（４０９年） 宋绍兴十四年（１１４４年） 潮州府附郭

潮阳 东晋义熙五年 明洪武二十四年（１３９１年） 原千户所城

揭阳 宋宣和三年（１１２１年） 元至正十二年（１３５２年） 秦始皇三十三年（前２１４年）置揭阳县，后多变化

程乡 隋大业三年（６０７年） 宋皇祐间（１０４９～１０５３年） 宋梅州州城

饶平 明成化十四年（１４７８年） 明成化十四年

惠来 明嘉靖四年（１５２５年） 明嘉靖四年

大埔 明嘉靖五年（１５２６年） 明嘉靖五年

平远 明嘉靖四十一年（１５６２年） 明嘉靖四十三年（１５６４年） 原属江西赣州，嘉靖四十三年归潮州

澄海 明嘉靖四十二年（１５６３年） 明嘉靖四十五年（１５６６年）

普宁 明嘉靖四十二年 明万历十三年（１５８５年） 原名普安②，万历十年改普宁

镇平 明崇祯六年（１６３３年） 明崇祯六年

兴宁 宋熙宁五年（１０７２年） 明成化三年（１４６７年） 东晋咸和六年（３３１年）置兴宁县，后多变化

长乐 宋熙宁五年 明洪武二十年（１３８７年）

永安 明隆庆三年（１５６９年） 明隆庆四年（１５７０年）

福

建

汀

州

漳
州

长汀 唐开元二十四年（７３６年） 唐大历四年（７６９年） 汀州府附郭

宁化 唐天宝元年（７４２年） 宋端平间（１２３４～１２３６年）

武平 宋淳化五年（９９４年） 宋绍兴间（１１３１～１１６２年）

上杭 宋淳化五年 宋端平间

连城 宋绍兴三年（１１３３年） 宋绍兴间 原名莲城，元至正十五年（１３５５年）改名连城

永定 明成化六年（１４７０年） 明弘治五年（１４９２年）

平和 明正德十二年（１５１７年） 明正德十四年（１５１９年）

　　资料来源：（康熙）《潮州府志》卷二《建置沿革》，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２００２年影印本，第７０～７２页；（乾隆）《嘉应州志》卷九《兴宁

县》、卷一○《长乐县》，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影印本，第３７９、４３２页；（正德）《兴宁县志》卷一《郡县建置因革》，台北，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７３

年影印本，第２１～２４页；（康熙）《永安县次志》卷一《建置》，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影印本，第３６、５２页；（乾隆）《汀州府志》卷二《建置》、

卷五《城池》，台北，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７年影印本，第３７～３９、５７～６０页；（康熙）《平和县志》卷一《沿革》、卷二《城郭》，第３６、５２页。

　　在他的笔下，成化至万历年间潮州府新设六

县都是“夷盗窟、辟草莱而邑之”的，所谓“盗”当

指化外之民，“夷盗窟、辟草莱而邑之”自然也反

映了他们渐成编户齐民的过程。从表１可知，崇
祯六年该府又有镇平县之设，其原因仍然是“寇

变”：
　　先是潮属十县，崇 祯 六 年 因 寇 变，析 程 乡 之 松

源、龟浆，平远之石窟，置镇平县。距府三百六十里

而遥，义 取 坐 镇 兹 土，以 底 治 平。合 计 共 十 有 一

县③。

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，明 代 天 顺、成 化

以后，韩江 流 域 长 期 深 受“山 贼”、“海 盗”与“倭

寇”之苦。嘉靖时任工部左侍郎的海阳人陈一松

在“代乡耆民”所草之《为恳乞天恩赐留保障宪臣

以急救生灵疏》中曾言：“潮州地方逖悬岭外，山

海盗贼匪茹，洊遭荼毒之惨者，垂十余 年。群 丑

日招月盛，居民十死一生。”④其间地方社会进行

　　①　郭子章：《潮中杂记》卷一《郡县释名》，潮州市地 方 志 办

公室２００３年影印本，第９页。

②　《钦定大明一统 志》卷 三 四 四，文 渊 阁 四 库 全 书 本，第４
页。

③　（顺治）《潮州 府 志》卷 一《地 书 部》，潮 州 市 地 方 志 办 公

室２００３年影印本，第１２页。

④　陈一松：《玉 简 山 堂 集》，冯 奉 初 辑：《潮 州 耆 旧 集》卷 一

九，香港，香港潮州会馆１９７９年 影 印 本，第３３５页。有

关这一时期韩江 流 域 地 方 动 乱 的 情 形，可 参 见 陈 春 声

《从“倭乱”到“迁 海”———明 末 清 初 潮 州 地 方 动 乱 与 乡

村社会变迁》一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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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复杂的分化和整合，官员、士绅、军队、“盗贼”、
土著族群与一般百姓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，在实

际的社会运作中，义理与功利并重，功名与豪势

共存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地方动乱与社会整合的关

键之一，是身份与认同的问题。在当时极端复杂

的情况下，地方官府和士绅们难以解决但又必须

常常面对的一大问题，就是如何明确地界定“民”
与“盗”。而地方上几乎每一个人，也都自觉不自

觉地面对着同样的问题。尽管在《大明律》等法

典中，对各种为“盗”的行为有清晰的界定，但在

当时的实际社会生活中，面对着所谓“民将尽化

为盗”、“有盗而无民”的复杂情势，不管是官府要

确立自己统治的基础，还是士大夫想维护本地的

利益，都需要对儒学的义理和法律之原则抱着某

种实用的变通精神。而到了清代最初几十年“不
清不明”的混乱时期，由于政治与文化“正统性”
的变幻不定，赖以做出这种判断的标准也就变得

更加模糊①。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，
韩江流域的聚落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
三　“归并大村”与筑城建寨

因地域广阔，地形复杂，“山海之间”多 族 群

并存，要对明代中叶以前韩江流域的聚落形态进

行简单的概括，确有难度。但可以肯定 的 是，散

居的村落是大量存在的。例如，嘉靖《兴宁县志》
这样描述该县明初以后乡村社会的居住习惯：

　　国初兵后，邑荒墟，后渐实以汀、吉、抚州之民，

城中皆客廛。

土人喜村居，曰 宜 田 也。父 子 必 分 异，为 子 买

田一庄，田中小丘阜，环 莳 以 竹，竹 外 莳 棘，代 藩 篱

（俗呼棘曰勒）。数 岁 成 茂 林，作 宅 其 中，前 必 大 作

鱼塘。高冈远望，平 畴 中 林 麓 星 列，环 居 皆 田。子

草角 ，出之 子 数 人，人 自 为 宅，虽 一 子 亦 无 同 居

者，欲其习劳食力。相去或数十里，疾痛不相闻，邂

逅相见如宾②。

该县乡居民众“父子必分异”，“虽一子亦无同居

者”的情形，作为风俗被县志所记载，应当是当时

兴宁县普遍存在的聚落形态。

１９８１年８月 在 文 物 普 查 中，在 接 近 韩 江 支

流北溪入海口的樟林村，发现了一批从明代嘉靖

年间到清代嘉庆年间本村历史档案的抄本③，其

中所包括的嘉靖三十五年（１５５６年）该村百姓给

潮州知府的呈文，就讲到当年他们集众村聚居之

前的村落分布情况：
　　缘居等海滨蚁 民 命 乖 运 蹇，居 址 莲 胜（指 樟 林

村后面的莲花山———引者）荒丘，三五成室，七八共

居。可为生者，耕田捕海；遵治化者，变物完官④。

结合其他文献，我们知道这些“三五成室，七
八共居”的山边小村的居民，主要是渔户或疍户，
负担军役和渔课，归属设于附近的东陇渔泊所管

辖。尽管明嘉 靖 二 十 六 年（１５４７年）所 修 的《潮

州府志》记载饶平县苏湾都江北堡有所谓“樟林

村”，但从这批文献看，当时的“樟林”还不是一个

聚落。根据清代康熙年间本村人的记载，从元初

至明中叶，所谓的“樟林村”是由散居在今樟林北

面莲花山麓的陆厝围、周厝围、蔡厝围、程 厝 围、
小陇、大陇等小乡里组成的：

　　尝考山边草洋内则有陆厝围，坑埔之南则有周

厝围，此乃前人屋居，后搬为田。至万历、崇祯又遭

水堆积为埔，本里各姓俱有田在焉。又石壁头小墩

下则为境主天后娘灵感宫，驿后、胜塘、后沟则为诸

姓里居。此先人传习，以为元初之烟址也⑤。

兴宁县地处梅江上游的深山之中，樟林则位

于韩 江 的 入 海 口 附 近，由 以 上 两 个 例 证 可 以 想

见，在明代后期的大动乱之前，韩江流域普遍存

在着这种“三五成室，七八共居”的小村落。
如前所述，自明中叶开始，韩 江 流 域 长 期 遭

受山贼、海盗与倭寇之苦，海盗、山贼不 断 侵 扰，
“抚民”、“抚贼”到处可见，官员懦弱，官兵无能，
官府没有足够的能力在一个迅速转型的社会中

维持安定和起码的秩序，这种散居的小村落能力

薄弱，难以适应急剧动荡的局势。官府和士绅都

鼓励百姓归并大村，并筑城建寨。据嘉靖《广东

通志》记载，嘉 靖 三 十 八 年（１５５９年），倭 寇 从 福

建进迫饶平县，有司即“通行各县谕令小民归并

大村，起集父子、丁夫，互相防守，附郭人民俱移

·８５·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有关这一时期潮州 地 方 动 乱 的 情 形，可 参 见 唐 立 宗 的

《在“政区”与“盗 区”之 间———明 代 闽 粤 赣 交 界 的 秩 序

变动与地方行政演 化》（《台 湾 大 学 文 史 丛 刊》，台 湾 大

学文学 院２００２年 版）、陈 春 声 的《从“倭 乱”到“迁

海”———明末清初 潮 州 地 方 动 乱 与 乡 村 社 会 变 迁》和

《明末东南沿海 社 会 重 建 与 乡 绅 之 角 色———以 林 大 春

与潮州双 忠 公 信 仰 的 关 系 为 中 心》（《中 山 大 学 学 报》

２００２年第４期）等。
（嘉靖）《兴 宁 县 志》卷 四《人 事 部·风 俗》，上 海 书 店

１９９９年影印本，第１２１８页。

这些文献现以“樟 林 乡 土 史 料”为 题，以 专 集 形 式 收 藏

于广东省澄海县博物馆。
《樟林乡土史料·樟林建寨破寨事由》。
《樟林乡土史料·古迹大观》。



入城内”①。这 种“谕 令 小 民 归 并 大 村”的 政 策，
使嘉靖以后该地区的聚落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，
散居的小村落减少了，出现了一座座墙高濠深的

军事性城寨。
再以樟林为例。嘉靖三十五年（１５５６年）三

月，为了防御日益严重的海盗、倭寇的侵扰，原散

居于莲花山麓的各个小村落开始在山下埔地合

建一个大的聚落，同年十月樟林排年户共１５姓

户丁上呈潮州知府，请求在这个新建的聚落设防

自卫：
　　具呈文人饶平 县 苏 湾 都 樟 林 排 年 蓝 徐 翁 户 丁

蓝城居、徐荣生、翁标 选，程 林 马 户 丁 程 学 礼、林 冒

州、马良德，姚陆张户丁姚乃文、陆景、张景叶，朱陈

宋户丁朱家珍、陈国 文、宋 惟 殷，王 李 施 户 丁 王 玉、

李叶春、施中林，为恳 恩 批 勘 建 防，以 御 海 寇，以 安

万万黎庶事。

缘居等海滨蚁民 命 乖 运 蹇，居 址 莲 胜 荒 丘，三

五成室，七 八 共 居。可 为 生 者，耕 田 捕 海；遵 治 化

者，变物完官。前属 海 阳，今 隶 饶 平，课 排 军 民，凛

分赫然。和今复为不幸，寇倭猖獗，东海汪洋，无可

御堵，西土孔迩，难以救援。况又河口军卫、驿地步

兵各自保守，庶个穷黎，哀救无门。家室所有，悉为

洗迄。惨惨哭哭，莫可奈何。

今遗余苏商度计阻，必合聚筑稍能存生。故本

年三月合集众村移会南面官埔创住。但斯地樟林、

槚楠丛什，可为屋具，四面沟湖深曼，可为备防。然

又众庶激奋，欢愿 捐 资 筑 防。第 忖 乃 樟 滨 涯 弹 址，

非邑非州，恐干律 令 所 禁。又 思 民 为 邦 本，本 固 邦

宁，樟虽滨涯，亦民也，徒不筑防，终无安止，势必命

染非辜，或同化逆，居等汹汹尽为弗愿，天台其忍之

乎？

且复此防不立，大 有 不 利。樟 居 东 涯，邦 已 可

以至州，州外东土，村 落 不 一，人 丁 何 啻 万 亿，倘 东

涯无防，攘肌及骨，王城其保无溃乎？且立防之计，

虽居等之私利，实有溥及于州外数十里之民也。无

事我村安寝，耕插 种 植，亦 犹 众 村 之 民 也。有 警 众

村附入，官军督捕，犹 如 王 府 之 铁 库 也。甚 至 上 宪

按巡，邑主追缉，亦有止居也。不则寇凶莫测，可无

虞乎？此利下益上，通 便 无 弊，如 是 天 台 早 所 洞 识

怜恤者也。

兹伏恳爷爷中达宪天，俯从民便，慈艰准筑，则

活万命匪浅矣。仰赐 沛 泽，则 向 之 哀 救 无 门 者，今

歌父母孔迩矣。披列筑防惠民情由，匍赴爷爷台前

作主，金 批 印 照 准 筑，恩 恤 穷 黎，则 泽 被 有 戴 二 天

矣。

这个呈文很快得到知府的批准：“有利民，准筑。”②

樟林建寨呈文中，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：

首先，樟林寨是由莲花山麓多个散居的小村

庄合聚而成的。这些小村的民户至迟从明初起

已经 编 入 里 甲 排 年，分 属 里 甲 制 下 五 个 不 同 的

“户”，早就 是 政 府 管 辖 之 下 的“编 户 齐 民”。而

且，从官府登记制度看，樟林寨建设以前，樟林村

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出现。这大概反映了

当 时 韩 江 流 域 乡 村 聚 落 形 态 变 化 的 一 般 情 况。
有意思 的 是 还 有 以１５个 姓 氏 组 合 成 的５个 户

名，且每个户名之下上呈的３个人恰好与组成该

户名的三个姓氏一致，这一点留待后文讨论。
其次，“合集众村移会南面官埔创住”事在嘉

靖 三 十 五 年 三 月，至 当 年 十 月 才 呈 报“捐 资 筑

防”，可见合村居住事官府并不介意，官府紧张的

是军事设施的建设，所以前者不须呈报，后者则

“干 律 令 所 禁”。事 实 上，合 村 者 是 否 已 经“编

户”、“筑防”是否呈报，是区分“民”与“盗”行为的

两条最重要的标准，已“编户”者经呈报而建寨当

然属“民”之所为，所以樟林建寨的理由是“思民

为邦本，本固邦宁，樟虽滨涯，亦民也”；非编户齐

民又私自“筑防”，所建者大多就被视为“贼寨”。
再次，樟林建寨的初衷，一方 面 是 散 居 各 村

的各姓乡民在此聚居，另一方面也准备在“有警”
时让“众村附入”，让周围的其他小村遇盗时有避

难防御的处所，兼具两方面的功能。至少给官府

的呈文是这样讲的。但后来的实际发展情况则

是周围其他小村的村民纷纷移居樟林寨，城寨一

开始 是“一 村 之 中，尚 犹 未 满 百 灶 也”③，后 来 则

发展到占地约６００亩，俨然成为地域社会中有较

大影响力的一个大聚落④。嘉靖四十二年（１５６３
年）置 澄 海 县，樟 林 划 归 澄 海 管 辖。隆 庆 五 年

（１５７１年）县城落成⑤之前，樟林寨成为知县经常

·９５·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（嘉靖）《广东通 志》卷 六 六《外 志 三·海 寇》，广 东 省 地

方史志办公室１９９７年誊印本。
《樟林乡土史料·樟林建寨破寨事由》。
《樟林乡土史料·乡党里甲解疑》。
《樟林乡土史料·上 林 氏 记 述》。按：《樟 林 乡 土 史 料》

中有一段长达３２００字的关于樟林本地历史的记述，无

标题，落款为“康熙戊辰正月望日八十三岁上林氏撰”，

故笔者将其定名为“上林氏记述”。也有学者引用该材

料时，注其出处为“佚 名 篇”（参 见 黄 光 舜《闲 堂 杂 录》，

１９９６年铅印本）。

从表１可知，澄海县城于嘉靖四十五年开始修筑，但过

程曲折，直至隆庆五年才完成。详情参见林大春的《建

澄海县城碑记》和王天性的《筑澄海县城记》［两文均收

于（康熙）《澄海 县 志》卷 四《城 池》，潮 州 市 地 方 志 办 公

室２００４年影印本，第４８～５０页］。



性的驻地之一：
　　澄海一县创 设 于 明 嘉 靖 四 十 二 年。其 地 原 属

海（阳）、揭（阳）、饶（平）三 邑，因 鞭 长 不 能 及 腹，难

于控驭争输。故割地增设一令，亦未暇计及其山川

形胜、土地物宜也。官此者来无定居，或驻蓬州，或

樟林，或冠陇，至今土人犹能言之①。

嘉靖三十五年潮州知府发出“筑寨牌文”，批
准樟林建筑城寨，并报经“宪台”准照，于寨墙上

设置炮柜和炮窗，指定村民“具呈举奖”之“保寨

约长”蓝端明“协督报效”，又“令保长蓝端明同寨

众推立防谏一人，相为辅理”②。据称，樟林城寨

建成后，寨墙共长“八佰丈零五尺”③，约合５里，
该城为方城，即每边城墙长约１．２里。明初设立

卫所制度，潮州卫各千户所所城周长在五百五十

丈至 六 百 五 十 丈 之 间，即 每 边 城 墙 在 一 里 左 右

（千户所城亦为方城）④。与之相比，由乡民们建

筑的樟林城寨规模要大得多。樟林城寨各种防

御设施齐备：
　　前任府主大老爷批准筑阳寨一围。炮柜六个，

东、西、南、北正大门并小道下水门、小东门共六个。

寨环马路，内外各 存 七 尺，以 便 巡 防 拦 水。又 沟 河

周环，各离马路外凿一丈八尺。又沟堤与淤泥相间

处共五 尺。界 制 分 明，莫 得 混 淆。民 等 赖 此 以 安

生，官军赖此以巡防⑤。

根据以上描述，可大致推想当时韩江流域乡

村地区普遍建立的城寨的一般规模和格局。不

过，城寨的建立并不能完全防止盗贼的侵扰。建

寨没几年，即在嘉靖四十二年（１５６３年）九月，因

村内土豪“虚首插占荒淤，开池养鱼肥己，胆敢将

泥淤之涂堆积官沟，侵占填塞，以致河水不通”，
使护城濠失去防御作用，城寨被海盗攻陷，“寨破

人戮，惨不胜言”⑥。以后直至清代康熙年间，樟

林寨还有十余次被海盗、山贼攻破的记录。
从上引资料还可以看出，出面请求在樟林寨

“捐资筑防”和后来被官府指派负责实际防务建

设的，没有一个是有功名的乡绅。留意一下当时

韩江流域乡村主持其他城寨建设的“有力量者”
的身份，也可见到类似的情况。明代嘉 靖 以 后，
潮州地区出现过薛侃、翁万达、林大春、林 大 钦、
唐伯元、林熙春等一批有地位的本地士大夫，士

大夫的政治权威和文化影响力较之前代大大增

强，他们也对地方社会的各种问题发表了许多有

影响并被后人一再引用的看法。不过，当时乡村

社会正处于激烈的动荡和重新整合的过程之中，
“乡下人”能得到功名的仍为数不多，我们注意到

的这些被称为“寨”或者“堡”的村子往往带有明

显的军事性，在这种情景下，“豪强”可能比通过

科举取得功名的人有更大的影响力，而且许多村

子实际上还未有得过功名的人。
民国年 间 广 东 丰 顺 县 著 名 乡 绅 李 唐（字 介

丞）著有《明季岭东山砦记》，以族谱资料为主，结
合方志和其他地方文献，共辑录了明末清初粤东

乡村建立的１２４座城寨的情形。这些城寨有“寨
（砦）”、“堡”、“围”等不同的名称，大多为百姓常

年居住的有军事设施的聚居处所。试以明末建

立的丰顺县的金瓯山寨、揭阳县的白石寨和澄海

县的渔洲堡为例做一说明：
　　金瓯山寨：在丰顺县南，离治五十里，近汤坑市，

山势高峻。明末国变，九军贼刘公显等盘踞蓝、霖二

乡为乱，乡人谋自卫，乃沿山筑墙，平地凿池，仅南向

开门。形势险固，与金汤、金鼎二寨相犄角⑦。

白石寨：在揭阳县西北蓝田都，距县三十五里。

明末九军贼起，地方 骚 动，白 石 乡 人 黄 质 白 督 率 乡

众结寨谋保聚，被推为寨长⑧。

渔洲堡：明季海寇充斥，肆劫掠，里人余荐卿率

众设 堡 固 守，贼 渠 林 道 乾、魏 朝 义 诸 寇 屡 来 攻，不

下，为解去⑨。

可以看出，出面组织乡民建筑白石寨和渔洲

堡的，都是本乡有力量之人。这在当时的韩江流

域乡村是一种普遍现象。潮阳著名乡宦林大春

《豪山筑堡序》所讲潮阳豪山乡置堡守御情况，其
中协力任事者也是这类乡村的领袖人物：

　　豪山一乡因始置堡为守御计，若有合于余之策

焉者，意其 中 必 有 协 力 任 事 之 人，而 吾 未 之 见 也。

乃今得闻陈氏尚昭、以宦二君者，岂余所谓其人欤？

初君既以行谊为乡所推闻于郡县，以从事于筑堡之

役。其后堡成，寇至不敢窥兵，乡人赖之瑏瑠。

也有地方官员出面为乡村修筑城寨的例子。
如万历四十年（１６１２年）澄海知县钱梦松就捐资

修复自嘉靖末年以来多次被兵火破坏的溪东寨：

·０６·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⑦

⑧

⑨

瑏瑠

（康熙）《澄海县志·自序》。
《樟林乡土史料·筑寨牌文》。
《樟林乡土史料·上林氏记述》。

参见陈春声《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》（《中山

大学学报》２００７年第２期）一文。

⑥　《樟林乡土史料·抄录呈明府主沟河界址》。

李唐：《明季岭东山砦记》卷一《金瓯山寨》，１９３６年稿本。

李唐：《明季岭东山砦记》卷二《白石寨》。

李唐：《明季岭东山砦记》卷五《渔洲堡》。

林大春：《井丹林先 生 文 集》卷 一 二《序》，香 港，香 港 潮

州会馆１９８０年影印本，第４７～４８页。



　　岁有萑苻 出 入 无 惮，三 老 戒 心，每 每 以 修 城 请。当

事者犹逊力诎不果。壬子邑令钱 使 君 以 问 俗 至，三 老 请

如初。

会整饬兵备，副使曾公行 县，使 君 集 舆 情 上 议，大 略

追惟往事，言之痛心。倘城而 不 固，犹 云 以 城 予 敌，况 旧

址五百有奇，倾 颓 逾 半 而 罅 隙 不 与 焉。相 地 度 费，非 数

百金不可。欲请公帑，则积贮 无 遗；欲 括 寨 民，则 困 惫 特

甚。职愿以身 为 帜，俸 薪 不 足，以 罚 赎 继 之；罚 赎 不 足，

以劝募继 之。寨 分 六 社，特 借 社 长，籍 工、籍 物 料 而 止，

无它与也。职 私 忧 过 计，似 足 当 海 上 一 箸。议 上，曾 公

报可。

遂檄巡简胡正敦事，主簿郑鲸阅视。则以某月某日肇

役，迨某月某日迄工。雉堞桓桓，楼门矫矫，过者凝眸，有如

金汤。总之费二百金而近，而城举矣①。

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。嘉靖末、隆庆初溪

东寨先被海贼林道乾攻破，“城中九百余人骈首

就戮”②，以后 又 为 已 被 官 府 招 安 的 所 谓“抚 贼”
许瑞占据，与魏朝义“争海利，相仇杀”③，对当地

破坏极大，以致寨民“困惫特甚”，没有能力修复

城寨。知县钱梦松出面完成了此项工程，这在当

时是难 得 的 举 措。据 称，钱 梦 松 任 澄 海 知 县 两

年，有诸多善政，除修复城寨外，还修建了捍卫县

城的韩江堤围，事载《澄海县志·名宦传》④。这

两方面的缘由，使得修复溪东寨的工程，靠一个

知县出面主持，而不是由乡村自己完成。
实 际 上，既 然 官 府 “下 令 城 各 村 以 自 为

守”⑤，当时的 大 多 数 府 县 官 员 也 就 不 认 为 帮 助

乡村修建城堡是自己的职责所在。林熙春在《澄
海县修溪东寨记》中对此曾有严厉的批评：

　　余惟今之为吏 者，大 都 以 簿 书 期 会 为 兢 兢，至

谭及保障，犹 谓 幸 无 及 于 其 身，又 何 所 利 而 仕 之。

即为人上者，亦曰 此 大 迂 远，而 阔 于 事 情。又 何 事

力诎，而举嬴为 脱。有 不 测，安 所 登 埤，殷 鉴 不 远，

此岂特有司过哉⑥？

“归并大村，起集父子、丁夫，互相防守”是一

个很长的过程，许多城寨在一开始还不是百姓常

年居住的聚居点，只是遇变可以藏身防御的军事

堡垒，后来经过上百年的发展，才逐渐成为所谓

的“大村”。以潮阳县凤山堡为例，据林大春《南

野陈公保障凤山序》载：
　　凤山其上盖有 古 寨，云 天 顺 中 夏 岭 为 寇，乡 人

陈千山公尝倡义守寨，劫（疑为“却”———引者）贼数

万众，自是贼无敢 东 向 以 窥 凤 山 者。其 后 百 余 年，

为嘉靖庚申，又有倭夷入寇之事。而千山公之孙南

野公复以保障有功，称于当时云。

初海上久安，诸寨圮废，适诸路方用兵，公因与

其弟山谷 公 议 修 寨 事，寻 又 浚 渠 列 栅，以 益 其 险。

时倭报尚远，公已 先 备 如 此。已 而 倭 夷 果 至 凤 山，

凤山虽已置寨，而 人 心 顾 望，未 有 所 定。公 独 身 率

子弟负版插先登，而 其 乡 父 老 乃 始 定 为 守 计，亦 莫

不率子弟以从者。

盖众方入寨而贼遂至。公乃与众泣誓，定约束，

勤兵以守。贼果拥众仰攻，公 命 以 石 击 之，中 二 贼。

既复以铳击之，中一贼。其为 流 矢 所 中 者，又 数 贼。

贼惧，以为此乃木城，有备，不可攻也。遂夜遁⑦。

庚申年即嘉 靖 三 十 九 年（１５６０年）。据 隆 庆《潮

阳县志》载，此次抗倭得胜之后，“见重诸乡，乡人

争往依之者以万计”。但在嘉靖四十二年（１５６３
年）该寨曾被倭寇攻破，至隆庆时“山寨仅存，人

烟稀旷”⑧。１９３６年 李 唐 著《明 季 岭 东 山 砦 记》，
其中记述凤山寨时，引用《李氏族谱》的记载，提

到隆庆以后直至南明永历年间，凤山寨仍多次击

退来犯的盗贼。该寨“明季 有 张、郭、李、陈、庄、
郑六族聚 居”⑨。说 明 到 明 朝 末 年，凤 山 寨 已 经

不仅仅是遇变暂时藏身的处所，而且已发展为数

族合居的大村。
也有原来已经是大村，在明末地方动乱时变

成军事性城寨的情况。如海阳县之塘湖乡，本为

韩江三角洲平原上的商业市镇，原来已经“烟庐

万井”，到了明末也“建堡立甲，置栅设堠”：

　　海阳隆津之市镇曰塘湖，北负郡城，东枕大河，

西接原野，南环沧海。田畴百里，烟庐万井，实衍沃

奥区。承平以来百九 十 载，民 弗 知 兵，惟 弦 诵 贸 易

以趋事乐 生。靡 有 崇 墉 巨 障、坚 甲 利 刃 为 防 御 之

具。盖颐世柔良，其积习也久矣。岁在嘉靖丁巳之

秋，盗起邻境，聚党侵陷揭阳。凡密迩本镇村落，咸

被荼毒。

适乡大夫少参刘见湖先生终制家食，目击时事

若恫□。乃身谋诸乡耆，建堡立甲，置栅设堠，鼓以

义勇，申严约束相率捍御，民赖以宁居。

·１６·

①

③

④

⑦

⑧

⑨

②⑤⑥　林熙春：《城南书庄 集·澄 海 县 修 溪 东 寨 记》，冯

奉初辑：《潮州耆 旧 集》卷 三 一，第５８７～５８８、５８８、５８７、

５８８页。

参见陈春声《从“倭 乱”到“迁 海”———明 末 清 初 潮 州 地

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》一文。
（康熙）《澄海县志》卷一三《名宦》。

林大春：《井 丹 先 生 文 集》卷 一 二《序》，第４５～４６页。

文中所言“天顺中 夏 岭 为 寇”事，请 参 阅 陈 春 声《从“倭

乱”到“迁海”———明末 清 初 潮 州 地 方 动 乱 与 乡 村 社 会

变迁》一文。
（隆庆）《潮阳县志》卷六《乡都》，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６３年

影印天一阁藏明隆庆刻本。

李唐：《明季岭东山砦记》卷三《凤山寨》。



无何，值戊午 首 春，倭 寇 突 至，屯 垒 揭 阳 之

江，恣行劫掠，莫 之 敢 膺。凡 大 井、 浦、蓬 州、庵

头等处，悉 被 残 破。戕 其 老 稚，掳 其 丁 壮，焚 其 室

庐，祸乱之惨，近 古 所 无。塘 湖 之 民，日 夜 忧 惶，咸

思欲举家移窜，以避其锋。

先生虑桑 梓 之 将 及 祸，义 不 容 诿。乃 与 乡 人

约，视产高下，敛九则之金，以为防守之费。初有一

二为梗者，先生谕以大义，咸乐信从。相要害之处，

重设栅闸，度可乘之隙，高筑战栅。率其丁壮，各分

信地，更番防守。至于 往 来 兵 夫 犒 劳 之 需 予，预 为

处分，动中机宜。以 故 倭 寇 之 肆 掠 于 邻 近 村 落 者，

警报日至，独 于 是 镇 迄 不 敢 犯。向 非 先 生 倡 义 防

守，则是镇为潮南之 通 衢，民 物 殷 盛，寇 所 垂 涎，安

能偃然若是耶①？

碑中的“刘见湖”即刘子兴，为当时海阳县著

名的士大夫之一，其事迹载于顺治《潮州府志》：
　　刘子兴，字宾之，海阳人。登嘉靖辛丑进士。授

临海知县，有廉名。迁兵部主事，历福建按察使、晋

广西左布政使。致仕居官，端介自持，俸入外不他名

一钱，迨归，行李萧然。家居十年，清修德让，为潮士

大夫所推。尝谓士人一解组，即宜谢绝干谒。若俯

首仆仆为人役曹，不若居官署，键门谢客，而能远俗

氛，持素节也。所著有《见湖遗稿》，藏于家②。

就是这样一位打算致仕后“谢绝干谒”，不再“俯

首仆仆为人 役 曹”的 士 大 夫，因“虑 桑 梓 之 将 及

祸”，还是“义不容诿”，出面主持了本村的“御倭

保障”大计。后来他还利用其社会地位，多次出

面与地方官员和有关将领交涉，制止过路的官兵

伤害乡民及其利益。刘子兴在塘湖建寨立甲时

所采用的“与乡人约，视产高下，敛九则之金，以

为防守之费”的做法，大概也是其时大多数城寨

建立时所谓的“捐资”方式。
经过一百多年的筑城建寨运动，明末韩江流

域乡村的聚落形态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，现在所

见该地区农村主要的“大乡里”（大村），几乎都在

嘉靖至崇 祯 年 间 有 过 一 次 重 新 整 合 并“筑 城 设

防”的过程。以澄海县为例，至明末，该县重要的

居民点几乎全部成了军事堡垒：
　　在下外 为 冠 陇 寨；在 上 外 为 莿 林 寨；在 中 外 为

渡头寨；在苏湾为程洋冈寨，为南沙头寨，为南湾寨，

为樟林寨；在蓬州为歧山上寨，为歧山下寨，为下埔

寨，为鸥汀背寨，为外沙上、中、下寨；在鳄浦为水吼

桥寨，为湖头市寨，为厚陇寨，为月浦上、中、下寨，为

长子桥寨；在 江为 浦寨，为莲塘寨，为大场寨。

以上诸寨百姓因寇盗充斥，置寨防御，自为战守③。

地处内陆山区的福建省漳州府的平和县，也

有类似的情况：

　　负山险阻，故村落多筑土堡，聚族而居，以自防

卫，习于攻击，勇 于 赴 斗。国 朝 以 来，休 养 教 化，尚

淳朴，重诗书，强悍之俗，十变二三矣④。

明清之际韩江流域兴建的城寨，以建筑方式

和聚落形态划分，大致有四种类型：
第一种类型：如樟林寨一样，城寨四面以石、

砖或石灰建筑围墙，设有城楼和城门。城内房屋

建筑如普通民居。丰顺县之种玉上围即属这种

类型⑤。这种 类 型 多 分 布 在 韩 江 三 角 洲 平 原 及

近邻的韩江中游地区以及榕江和练江流域。
第二种类型：与第一种类型 有 类 似 之 处，分

布地域也基本相同，最大的差别在于此类没有独

立建筑的城墙，而以最外一圈房屋相连的方式形

成城寨，但同样设有城门和门楼。丰顺县的建桥

围即为此种类型之典型。《明季岭东山砦记》对

建桥围的建筑过程有如下记载：

　　建桥围：明隆庆末，寇贼黄瑺结党倡乱，自江西

及兴（宁）、长（乐）、程 乡、海 阳 各 县，悉 被 劫 掠。里

人张乾福谓乡人曰：今寇贼猖獗，若不联防设险，建

寨御侮，将流离四 散。乃 阻 水 筑 墙 为 围，练 丁 壮 以

自卫。适大理卿陈燕 翼 奉 命 巡 察 粤□……见 乾 福

有谋略，奏保以六 品 都 乡 长，佥 军 事。乾 福 于 是 慨

然散家财，大兴土木。深沟高垒，立东、西、南、北四

门，各置大炮，聚族邻固守，与群贼抗⑥。

第三种类型：围龙屋，主要分 布 在 梅 江 流 域

和韩江中游地区。已有前贤对围龙屋的建筑性

质做了系统研究⑦，现在所知建筑年代较早的几

座围 龙 屋，都 是 明 代 后 期 建 设 的。１９７５年 在 台

中出版的《平远县志续编资料》“风土”部分对围

龙屋的形制、建筑工艺、内部格局等有详细描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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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《塘湖刘公御倭保障碑记》，陈历明主编：《潮汕文物志》

上册，汕头市文物管 理 委 员 会 办 公 室１９８５年 铅 印 本，

第３３５页。笔者又将之与谢逸主编的《潮州市文物志》
（潮州市文化局１９８５年 铅 印 本）第６５９页 所 录 同 一 碑

记做了校订。
（顺治）《潮 州 府 志》卷 六《人 物 部·海 阳 县》，第２０４～
２０５页。
（康熙）《澄海县志》卷一一《兵防》，第１００页。
（康熙）《平和县志》卷一○《风土》，第１９２页。

参见房学嘉《从 民 间 信 仰 看 宗 族 互 动———以 丰 顺 县 汤

南镇罗氏宗族为例》（《客家研 究 辑 刊》２０００年 第１辑）

一文。

李唐：《明季岭东山砦记》卷三《建桥围》。

参见房学 嘉《从 围 龙 屋 的 文 化 功 能 看 其 历 史 文 化 积

淀———以粤东梅县丙村 仁 厚 祠 为 重 点 分 析》（《汕 头 大

学学报》２００６年第２期）一文。



图２和图３即为该书所附之围龙屋平面图和房

屋概样图①。不 难 看 出，就 建 筑 形 制 而 言，围 龙

屋同样具有明显的防御功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随
着村落的发展，围龙屋是可以一围一围地向外扩

展的，实际上，许多村落都有三至四围的房子。

图２　围龙屋平面图　　　　　　图３　围龙屋

第四种类型：土楼，圆形、方形或八角形的生

土建筑。这是韩江流域最为引人瞩目的建筑形

式之一，主要分布在韩江上游地区和黄冈河中、
上游流域。现在可知的最早的土楼都是明代后

期才出现的。
关于这些城寨及其建筑的结构与功能，已有

一些建筑学家、考古学家、人类学家和地方文史

工作者做过有启发性的讨论，但是，关于不同类

型城寨地域分布差异的历史根源，仍没有足够的

资料可以解释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些在明代后期

普遍出现的乡村建筑形式，逐渐成为地方文化传

统的一部分，以后几百年间被不断复制，从而塑

造了韩江流域不同地区的乡村景观。

四　“迁海”与“复界”

清代初年对韩江流域乡村社会影响 最 大 的

事件，莫过于“迁海”与“复界”。以往对“迁海”问
题的研究，大多将其视为清王朝对付退守台湾的

明郑势力的一种手段，讨论的重点在于最早建议

实施“迁 海”者 的 责 任 和 沿 海“迁 民”的 苦 难②。
其实，“迁海”也是清王朝在地方社会“民”“盗”难
分、政治与文化的“正统性”严重混乱的情形之下

所实行的重建社会秩序的有效措施。
大约在清代最初的四十年里，韩江流域地方

社会继续动荡不安，由于王朝交替时期政局变幻

无常，政治认同上的“正统性”失去客观依凭，官、
民、兵、盗之间的界限变得很不确定，乡村社会只

能依赖明末以来形成的军事化传统和村际联系，
村自为战，力求自保。１６４４年清兵入关之际，地

方上正忙于应付来自福建的姜世英和阎王老两

股盗贼的侵扰。特别是姜世英部号称二万人，从
正月至十月，先后寇掠饶平、普宁、海阳、惠来、揭
阳等县，一度威胁潮州府城。其时韩江流域仍然

在南明政权的控制之下，至１６４６年仍然 奉 隆 武

正朔。由于京城政权更迭，地方上盗贼 蜂 起，著

名的揭阳“九军”于１６４５年形成，僭号“后汉”，纪
元“大升”。顺治三年（１６４６年），清兵在佟养甲、
李成栋的率领下攻入这一地区，但同年韩江上游

山寨又有私自拥立明朝赵王之事件发生。其时

郑成 功 驻 扎 于 南 澳，继 续 奉 南 明 隆 武 和 永 历 正

朔，传檄勤王，以后郑氏军队以南澳为据点，多次

进攻潮州沿海各地。次年又有海兵于揭阳拥明

宗室朱由榛为监国之短暂事件。顺治五年，广东

提督 李 成 栋 在 广 州 叛 清 复 明，潮 州 再 奉 永 历 正

朔，并选送生员参加永历政权的科举考试。时潮

州镇总兵车任重杀李成栋任命之惠潮道李光垣

和潮 州 知 府 凌 犀 渠，据 潮 州 以 叛，称“红 头 党”。
李成栋派部将郝尚久率兵抵达潮州，郝尚久杀车

任重，自任潮州镇总兵。顺治七年，清兵 在 尚 可

喜等率领下攻陷广州，郝尚久又叛明降清。以后

的三年间，潮州战事主要在郑成功与郝尚久两支

军队间进行。但 至 顺 治 十 年（１６５３年），郝 尚 久

再次易帜，宣布反清复明，并与郑成功率领的“闽
军”连手进攻潮阳、澄海等地。半年之后，清兵再

陷潮州，郝尚久败死。顺治十四年，郑成 功 拥 立

的明鲁王自金门幸南澳，以后直至顺治十六年，
南澳为其主要的驻跸之地。其间郑氏军队进攻

并占据了饶平、揭阳、普宁、澄海、海阳的大片地

方，揭阳、普宁、澄海等县城曾先后失守。“闽军”

与清兵在潮州地区进行了长达九年的惨烈的拉

锯战，直至康熙元年驻守南澳的郑军将领陈豹向

清朝投 降③。“迁 海”就 是 在 这 样 的 背 景 下 发 生

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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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朱浩怀：《平远县志续编 资 料》，台 中，青 峰 出 版 社１９７５
年版，第３６７～３７３页。

相关成果，主要有谢 国 桢 的《清 初 东 南 沿 海 迁 界 考》和

《清初东南沿海迁 界 补 考》（谢 国 桢：《明 清 之 际 党 社 运

动考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）、马楚坚的《有关清初迁海

的问题———以广东为例》（马楚坚：《明清边政与治乱》，

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）等。

有关清初潮州的政 局 与 战 乱 以 及 相 关 的 数 据 来 源，可

参见饶宗颐《潮 州 志·大 事 志》一～二（饶 宗 颐 主 编：
《潮州志汇编》，香港，龙门书店１９６５年版，第６５５～６６７
页）。



康熙元年（１６６２年），清 政 府 在 东 南 沿 海 实

行大规模的“迁海”政策，“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

十里”①，“应 迁 之 地，插 标 为 限，拆 墙 毁 屋，以 绳

直之。界内人夫发开河沟，深广各一丈，余 筑 墩

台，派兵 守 望”②。潮 州 沿 海 数 十 里 居 民 全 部 内

迁，民不聊生，哀鸿遍野。在“迁海令”之下，韩江

下游的民众被安插到中上游山区定居，如澄海县

在康熙三年（１６６４年）奉 旨 裁 撤，县 民 全 都 被 安

插到程乡县。
清廷对迁民的安置，有严厉 的 规 定。据《清

实录》记载：
　　今若不速给田地居屋，小民何以资生？着该督抚

详察酌给，务须亲身料理，安插得所，使小民尽沾 实

惠，不得但委属员，草率了事。尔部即尊谕速行③。

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》也有类似的记载：
　　（康熙十二年）议 准，官 员 奉 迁 沿 海 居 民，将 不

应迁之民妄迁，应 迁 之 民 不 迁 者，革 职。如 未 迁 之

先，不报上司，或安插 迁 民，称 地 窄 田 稀，无 可 拨 给

者，各罚俸一年④。

可以想见，韩江中上游地区的地方官员要在

急切之间安置这么多来自下游沿海地区被迁徙

的百姓，只能征用本地百姓的房屋和土地。清代

潮州有句民谚，所谓“澄海无客，大埔无潮”⑤，意

即澄海全县居民都是讲福佬话的。这么多讲福

佬话的人群被安插到讲客家话人群聚居的韩江

中上游山区居住，无疑会对当地的族类关系和聚

落内部结构产生意义深远的冲击。
在《樟林乡土史料》中，有一份当年官府在地

方上颁布的迁界告示，为目前所仅见，弥足珍贵，
兹不避冗长，引录如下：

　　康熙元年壬寅初次迁地告示

平南王尚、钦差副都统科、兵部侍郎介、镇海将

军王、协镇将军沈、总督部院李

为钦奉上 谕 事。照 得 藩 院 公 同 钦 差 大 人、将

军、提督踏勘海滨，今勘得澄海起除南洋不迁外，以

港口、南洋、南沙寨、樟 林、鸿 沟、饶 平 所 属 盐 灶 村、

仙村立为边界。又，饶 平 县 属 盐 灶 村 起 大 城 所 止，

除大城所系饶镇守 防，盐 灶 村 起，驿 边 村、水 磨 村、

长富村、市头村、黄冈 江 台 埭 村 大 路 一 直 至 大 港 寨

村止；大港村起，溪南 山 顺 小 路 一 直 福 建 省 立 边 界

分水关止，立为界 限。所 有 右 开 界 外 乡 村，俱 系 边

海，应遵旨 迁 移 内 地。合 就 出 示 晓 谕，为 此 示 谕。

仰界外乡村居民人 等 知 悉：各 照 立 定 界 限，告 示 一

到，即刻尽数迁入 界 内 地 方 居 住。毋 得 留 恋 抗 违，

致干法度。既迁之后，不 许 出 界 耕 种，不 许 复 出 界

外盖屋居住。如有故犯，俱以通贼处斩。此系上谕

森严，尔民倘濡滞、观望不行即迟迁移者，定以逆民

发剿。至迁移之民所 需 田 地、房 屋，候 督 抚 衙 门 即

行查勘拨给耕种、居住。毋违。特示

计开界外应迁乡村：

井洲山村、井洲上下家、东灶、田中、鹅子、水麻

峡、海山十八乡村盾界内。

柘林寨、赖家、下岱埔、上湾、下湾、上里乡、大埕、

长美、神前、岭后等村俱令迁移大城所内等处居住。

康熙元年正月廿九日　示⑥

告示的抄录者注明：“其示虽系元年正月出，
而斥地之旨系在顺治十八年辛丑九月内奉旨准

行。”当时沿着迁界掘有深、宽各一丈的 界 沟，沿

沟设有墩台，派兵驻守，上引告示明确规定，“既

迁之后，不许出界耕种，不许复出界外盖屋居住。
如有故犯，俱以通贼处斩”。这样一来，被划到界

外的村落和房屋就全部丢弃，有许多被拆掉了。
康熙 二 十 七 年（１６８８年）正 月 十 五 日，澄 海

县樟林乡８３岁老人上林氏记述了樟林“开村”以

来的历史，其中有关清初四十余年历史的记载为

其亲身经历，可以真切地看到一个村子在历史重

大转折时期的遭遇与命运，弥足珍惜。现不避繁

赘，节引如下：

　　乙酉年我苏 湾 都 被 埭 头 黄 海 如 倡 起 破 澄。之

后不惟县北埔尾陈 斌 继 之，而 山 门 则 有 唐 其 观，南

洋则有许 龙，福 建 则 有 郑 成 功。相 与 残 害 海 滨 乡

村、郡邑，以致我皇清 皇 威 震 怒，有 斥 地 之 令，以 绝

寇食……

我澄实在 内□，幸 新 受 总 兵 许 龙 保 荫，是 以 缓

迁。众荷其功，乡绅里老乃题捐凑买乡中林家祠堂

边空地，盖建一祠，以奉许公生辰。不意建盖未成，

复有奉旨斥地之令。随于康熙三年甲辰我澄全斥，

仅留南洋、程洋冈、南沙寨等乡一圈，名曰两河中间。

我乡先斥，屋宇、砖石、对象、树木悉被未迁之人搬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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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屈大均著，李育中等 注：《广 东 新 语 注》，广 东 人 民 出 版

社１９９１年版，第４９页。
（乾隆）《揭阳县志》卷七《风俗志·事纪》，台北，成文出

版社１９６４年影印本，第９６０页。
《清世祖实 录》卷 四，顺 治 十 八 年 八 月 己 未，中 华 书 局

１９８５年影印本。
《钦定大清会典事 例》卷 一 二○《吏 部 处 分 例·海 防》，

续修四库全书第８００册，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２００２年 版，

第１２４页。

参见黄挺的《潮客关系简论———以潮汕地区为例》（《韩

山师范学院学报》２００５年第１期）和 吴 榕 青 的《试 论 粤

东闽语区的 形 成》（《韩 山 师 范 学 院 学 报》２００５年 第１
期）。
《樟林乡土史料·康熙元年壬寅初次迁地告示》。



已尽。后至丙午年南洋等乡亦斥，即有奉旨着许眷

属搬程乡，未几又钦差大人同提督拘许上京归旗。

后至戊申，钦差 大 人、平 南 王、督 抚、提 督 又 沿

海巡勘，见迁民哀哀载道，野骸析足，亦为之伤心惨

泪。谕以不久光复，即同吴总兵两翼驻扎龙船岭观

盗十余日。后督抚大人一暨回巡归省，血奏复地设

防。奉旨恩准，即于康熙八年己酉许海内之民归复

开耕。即于是年议设营垒于东陇渡头榕脚，因乡乏

人理事，被宄棍攒来俺乡中筑防，周一百四十丈，高

一丈四尺，置三门，设守备一员，兵五百名以御。从

来设兵以卫民，今且民以卫兵，噫怪矣哉……

后至康熙十三年甲寅，不意潮城总兵刘进忠公

子续顺构难，干戈 复 起。我 滨 终 为 贼 扰，清 欲 索 粮

草，明欲急米柴，百 倍 征 输，派 派 不 休，苦 无 何。遂

有抛犊而为兵，遂有 弃 锄 而 入 盗，而 有 贞 节 者 坚 守

而搬移。是 以 丁 巳、戊 午 二 载，社 散 丘 墟，蓬 蒿 满

室，举耳寒蛩凄心，荒 鸟 裂 肠。兼 以 次 载 康 熙 十 八

己未五月初七日黎明，海寇邱辉率伙数千劫掠我乡

焉。里内物洗如空，屋之被焚者，蓝、林、范而已，人

之被掳者，仅老病而已。光复以来，至此益甚矣。

次年庚申，王师扫平，而余丑倾心向化矣，而滨

村始渐无虞矣，而人始得安寝矣①。

如前所述，嘉 靖 三 十 五 年 樟 林 已 经 建 设 城

寨，以后虽然不断有盗贼破寨的记载，但寨墙屡

破屡修。樟林寨最后被拆毁，是康熙三年“迁海”
之后的事情。“复界”以后，在乡村中央虽然也有

官府出面建设的城寨，但规制甚小（原寨墙共长

“八佰丈零五尺”，新寨墙只有一百四十丈长，城

寨面积不及原来的二十分之一），只是澄海协右

营守备署的兵营而已，百姓无从入内居住。所以

上林老人才有“从来设兵以卫民，今且民以卫兵，
噫怪矣哉”的感叹。这样的情况其实相当普遍，
潮州沿海三五十里迁界范围内的城寨，在“迁海”
中基本上都被损毁殆尽，“复界”以后这些城寨基

本没有重建，沿海少数由官府出面建设的城寨，
大多只是绿营的兵营。与之同时被削弱的，是这

些村寨的军事力量。可以想见，“复界”之后的樟

林对各类“人祸”的抵御能力大不如前，动辄出现

“社散丘墟，蓬蒿满室”的景象。
上林氏记述中提到的许龙，也是明末清初潮

州著名的豪强，《澄海县志》有传：
　　许龙，号庆达，南洋人。明末拥众据南洋，擅海

上鱼盐之 利，家 数 十 万。海 寇 出 入，屡 为 所 挠 截。

投诚后加都督衔。时 有 斥 地 之 命，南 洋 应 斥，挨 延

不行。平南王至郡，迁之程乡。数年召入旗，卒②。

今日之许多研究者视土楼为所谓“客家典型

民居形式”，就是受“迁海”以后聚落形态变化的

影响所致。如前所述，明代后期在韩江流域东侧

及其相邻地区开始出现的土楼建筑，其实是当时

普遍存在的“筑围建堡”过程的一部分，其建筑和

居住者并没有方言群体的差别。“迁海”“令滨海

民悉徙内地五十里”，沿海数十里的民房被清拆

一空，当然也包括土楼在内。执行“迁海令”的结

果之一，就是土楼只存留于迁界范围之外的内陆

山区，而 内 陆 山 区 多 为 讲 客 家 话 的 人 群 聚 居 之

地，这就导致了土楼被视为“客家典型民居形式”

的看法。其实，时至今日，也仍有大量的 讲 福 佬

话的人群居住在土楼建筑中③。
康熙八年（１６６９年），沿海各地开始“复界”。

康熙二十三年（１６８４年），清政府统一台湾，同年

开海禁。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因“迁海”而移居

韩江中上游山区的沿海民众陆续回迁原居地，原
在山区居住的讲客家话的人群也随着向外迁徙，

移居广东省内的其他地区以及广西、江西、四川

和台湾等地，这就形成了所谓“客家迁移运动的

第四时 期”④。罗 香 林 先 生 也 一 再 强 调 此 次“客

家迁移运动”与“复界”的关系：

　　抑近世中国历史之发展，与清朝对郑成功父子

之据地抵抗，而严令 闽 粤 沿 海 五 十 里 居 民，划 界 内

徙，有甚巨关系。而客 家 先 民 之 迁 居 沿 海 省 份，亦

即因迁界后之复界与招垦官荒而引起⑤。

五　“粮户归宗”与聚族而居

“复界”以后，影响地方社会达一百多年的海

盗和豪强的力量不再活跃，乡村军事设施和军事

组织的重要性也远不及明末，被划于界外地区的

军事性城寨基本被拆毁，“复界”之时乡村社会内

部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。从明代中叶开始

的地方社会的动乱局面，正是在“复界”之后趋于

终结的。康熙中期以后，韩江流域乡村的社会控

制形态与社会组织较之从前有了很大的不同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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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《樟林乡土史料·上林氏记述》。
（康熙）《澄海县志》卷一五《人物·武功》，第１３９页。

参见黄挺《潮汕文化源流》（广 东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９７
年版）第１４１～１４２页。

罗香林：《客家研究导 论》，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影 印 本，第

６２页。

罗香林：《客 家 史 料 汇 篇》，台 北，南 天 书 局 有 限 公 司

１９９２年版，第７页。

参见陈春声《从“倭 乱”到“迁 海”———明 末 清 初 潮 州 地

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》一文。



“复界”以后地方社会的诸多变化中，最引人注目

的现象之一，就是宗族组织成为乡村最重要的社

会组织形式，祠堂、尝产和族谱等相应地普遍出

现。
正如多位学者的研究所指出的，明代后期华

南地区出现过明显的“宗法伦理庶民化”倾向，嘉
靖以后，宗族意识形态向地方社会扩张和渗透，
宗族礼仪在地方社会得到推广，这实际上是把地

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结合起来的过程①。不过，至

少在韩江流域，直到１７世纪末“复界”以后，宗族

组织才在乡村社会中普遍建立起来，成为乡村中

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。以宗祠（家庙）为中心

聚族而居的聚落组织形式，逐渐变成地域社会中

最重要的人文景观。
这种以宗祠为中心聚族而居的聚落 组 织 形

式的普遍化，与户籍登记和赋役征收制度中“粮

户归宗”政策的实施有密切关系。
明代初年建立的里甲制度，到清代仍然是户

籍登记 和 赋 役 征 收 的 基 本 依 据 和 主 要 机 制②。
明代建立里甲制，规定“以一百十户为一里，推丁

粮多者十户为长，余百户为十甲，甲凡 十 人。岁

役里长一人，甲首一人，董一里一甲之 事。先 后

以丁粮多寡为序，凡十年一周，曰排年。在 城 曰

坊，近城曰厢，乡都曰里。里编为册，册首总为一

图。鳏 寡 孤 独 不 任 役 者，附 十 甲 后 为 畸 零”③。
从这可以看出，组织里甲的基本原则是以地缘关

系为主，在同一聚落或相近聚落居住的人户，被

编配到同一里（甲）之中。
经过两百多年的社会变迁，里甲制度暴露出

了明显的弊端，最终导致明代后期一条鞭法的出

现。一条鞭法以折银取代亲身应役制度，改变了

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，在编户齐民与王朝政府

之间，更多是通过货币的方式来联系。这样的变

化，反映了朱元璋所建立的“划地为牢”、与百姓

亲身应役的安排密切关联的户籍管理制度已经

有了重大的改变，人口空间流动的可能性明显增

强④。然而，根 据 刘 志 伟 的 研 究，在 一 条 鞭 法 的

改革中，并入一条鞭税银的是四差银，即均平、均
徭、民壮和驿传。其中，均平虽然是里甲 正 役 的

折银，但并不包括里甲正役的全部负担，只是原

来由里甲供办的各种地方公费，如各级衙门的办

公用具、地方祭祀、乡饮酒礼的开销、科 贡 费 用、
过往官员的接待、各级官吏的私人馈送等等。里

甲正 役 本 来 的 两 大 任 务，即“催 征 钱 粮，勾 摄 公

事”，并不包括在均平银内。里甲编制和十年轮

役制度，在一条鞭法改革之后仍然存续下来，直

至清代，仍是一项重要的地方制度。由于保留了

里甲 轮 值 制 度，明 末 清 初 由 于 战 乱 等 因 素 的 影

响，里甲差役又重新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⑤。
到了康熙年间，首先是由于逃户、绝户、田产

转移等因素的作用，出现了严重的赋役负担不均

的问题，正如康熙《兴宁县志》所揭示的，“有一甲

而管米一百余石，有一甲而管米二三十石，乃至

十余石”。明末清初时局动荡，人户减耗，各里甲

田粮不均的情况更为明显⑥。其次，里甲自编次

排定后，很少调整，里长、甲户几乎成为世袭，因

而里长书手得以上下其手。里甲差役向由里长

负责，从而出现“里长凌虐甲户”的严重问题，所

以当时有“粤 东 里 长 欺 凌 甲 户，最 为 恶 习”的 说

法⑦。
关于里长欺凌甲户的具体情形，康熙二十二

年（１６８３年）任 大 埔 知 县 的 宋 嗣 京 所 撰《详 请 均

田粮里甲勒碑文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

　　查埔邑民风狡 悍 难 治，向 来 有 里 长 甲 户 名 色，

遂启上户、下户之分。恃强欺弱，倚富暴贫，陵蔑作

践，日浸月长，遂成牢不可破之势。揆厥所由，缘均

田均里之法不行，推 收 过 割 之 令 不 立，里 长 世 为 里

长，甲户世为甲户，不 许 更 移 轮 换，势 分 悬 殊，操 纵

在手。诚如抚宪禁谕 所 开，甲 户 之 于 里 长，不 啻 子

孙奴隶，虽有爵齿，不许出甲，不容结亲。男子不许

读书，妇女不许乘轿，甚至不许穿鞋袜⑧。

该县士绅张可梯、李兆新等也在给官府的呈文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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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郑振满：《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》，湖南教育出

版社１９９２年 版，第１５９～１６２页；科 大 卫、刘 志 伟：《宗

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———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

的意识形态基础》，《历史研究》２０００年第３期。

参见梁方仲的《一 条 鞭 法》（刘 志 伟 编：《梁 方 仲 文 集》，

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版）、袁 良 义 的《清 一 条 鞭 法》
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版）、刘 志 伟 的《在 国 家 与 社

会之间———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》（中山大学出

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）等。
《明史·食货志一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，第１８７８页。

参见刘志伟、陈春声《梁方仲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

究》（《中山大学学报》２００８年第５期）一文。

刘志伟：《清代前期广东地区的里甲差役及其改革》，明

清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编：《十四世纪以来广东社会

经济的发展》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，第９５～
１０５页。
（康熙）《兴宁县志》卷三《赋役》，中国书店１９９２年影印

本。

⑧　宋嗣京：《详请均 田 粮 里 甲 勒 碑 文》，（嘉 庆）《大 埔 县

志》卷一八，清嘉庆九年刻本。



直指“按里答应，苦乐天渊”和“奸棍借里居奇，欺
凌甲户”这两大弊端：

　　埔邑在昔，丁 粮 划 一 均 平。厥 后 盛 衰 靡 常，变

迁不定，殷庶者粮 多 丁 众，贫 穷 者 粮 寡 丁 稀。按 里

答应，苦乐天渊。兼以风气狡悍，奸棍借里居奇，欺

凌甲户，致令苦疲流离，几无宁日①。

面对这些情况，宋嗣京参照当时江浙地区已经进

行的“均田均役”改革，于康熙二十二年利用编审

的机会，均匀田粮，重编里甲：
　　宋嗣京……字 定 山，浙 之 仁 和 人 也，由 进 士 除

埔令。视事后，广询利弊，有志兴革。届大造期，誓

神集议，定编审十则，申 请 均 里 图，听 甲 顶 排 归 宗，

邑民称便②。

具体过程和做法，如其所言：
　　当卑职莅任 之 初，亦 尝 窃 见 其 弊。期 届 大 造，

誓神集议，力图兴革，仿两浙藩宪编审良规，条例十

则。续奉本省藩宪颁示八款，查照举行。顿使陋习

尽除，阖邑称便③。

卑职意见，府 州 县 卫，势 难 大 小 尽 一。都 图 田

产，务必多寡均平。若使将来大造，能仍旧贯里亩，

果无盈缩，轮年催办，自无贻累。至于出甲，听从民

便。分应徭差，则 彼 此 势 分 相 敌，体 制 相 等。匪 惟

欺凌残虐之弊可以永远厘革，而谆睦礼义之风并可

维持于勿替矣。从此 阖 邑 编 民，世 安 耕 读，永 享 升

平④。

总而言之，其改革要点有二：一 是 均 平，“裒

多益寡，配搭均匀”，使各里甲的人丁田产尽量均

匀；二是革除里长严控甲户的弊端，粮户“各以本

宗为排 甲”⑤，允 许 甲 户 出 甲 顶 排 归 宗，听 从 民

便。
这样的安 排，当 时 在 南 方 地 区 是 普 遍 的 做

法。康熙五十 七 年（１７１８年），广 东 巡 抚 法 海 就

“令粮户归宗，附图又甲，听从民便”⑥。一方面，
“粮户归宗”是对康熙中叶以后宗族组织日益发

展，宗族在乡村地区地位日渐重要的社会现实的

承认；另一方面，这一措施实施之后，又鼓励了宗

族组织的迅速发展。
由于允许粮户“各以本宗为排甲”，原来不是

里长户的宗族，为免除他姓的欺压，也积极谋求

里长户的地位。如大埔白堠乡李姓，贡生李兆新

于康熙四十五年（１７０６年）倡议购买里长户。据

族谱记载：“昔吾族未有里长排年，康熙丙戌（四

十五年），斐 介 公（即 李 兆 新）倡 议 买 永 昌 户，公

（按：李允恒）为敛丁起会，生放制田业。”李允恒

为李 兆 新 次 子，“康 熙 辛 丑 为 乡 社 正，人 咸 钦 德

焉”。在父兄出门谋生后，他在家经营宗族公共

产业，甚为得法。“生平刚毅正直，有智力。自始

祖二、三、四历代祖墓，皆其修整。尝田、山业，经
营保守。建大雅堂，父兄出外教读，独自 干 理”。
康熙四十五年，他积极响应其父的倡议，按丁派

钱起会，筹集资金，购得里长户“永昌户”⑦。
关于“粮户归宗”对乡村社会的影响，范引颐

于嘉庆年间撰有《详记滩役原由分合原委》，在追

溯其曾祖范元凯康熙年间经营韩江上游小河（今
梅江）逢 辣 滩 役 原 委 时 提 到，“幸 广 林 张 乡 贤 公

（即张可梯———引者）以出甲归宗上呈，粮始得户

纳，而民方有田”⑧。也就是说，在实行出甲顶排

归宗后，田地转由宗族控制了。甲户“顶排归宗”
的结果，使宗族成为缴纳赋役的单位。

而以宗族为单位均匀里甲应付差徭，在民间

早已是通行的办法。张可梯等人向知县提出“计
亩配丁以归划一，顶甲归宗以免欺凌”的办法，实
际上就是原来他们在解决本宗族所面临的难题

时所采 取 的 措 施。例 如，大 埔 同 仁 乡 诸 生 罗 宗

璜，“有才名，能留心世务”，针对当时乡中以丁派

役、族人难以承担的现实，率族人创立“丁田”，以
应对重役征派：

　　当地丁未经匀 纳 时，徭 役 之 供，每 从 丁 科。粮

多丁少者供役无难，粮 少 丁 多 者 时 被 追 迫，民 不 堪

命。璜纠 族 人 设 丁 田，以 供 役 赋，无 头 会 箕 敛 之

扰⑨。

而同县党溪乡人李衍白则置“义产”，专门拨出田

产，以出租之入为族人“佐徭役”瑏瑠。还有白堠乡

各村，康熙二十年当地士绅在谋求均当之策时，
则以姓氏为单位，承担差役：

　　酌分五 股 轮 流，杨 一 股，肖 一 股，池、林、陈 一

股，邱、李一股，原正户钟、危、郭、熊、连、黄、罗、宋、

·７６·

①

②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瑏瑠

③④　宋嗣京：《详请 均 田 粮 里 甲 勒 碑 文》，（嘉 庆）《大 埔

县志》卷一八。
（乾隆）《大埔县 志》卷 六《秩 官 志·宦 绩》，潮 州 市 地 方

志办公室２００８年影印本。
（乾隆）《潮州府 志》卷 三○《人 物 志·耆 德·张 可 梯》，

台北，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７年影印本，第６４４页。
《横矶关敦睦堂墓志》，转引自刘志伟《在国家与社会之

间———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》第２６６页。

李兰汀：《李 氏 族 谱·十 世 允 恒》，清 道 光 十 四 年 修，

１９１９年李桂臣抄本。

范引颐：《详 记 滩 役 原 由 分 合 原 委》，范 元 编：《松 山 丛

集》卷四，广州光复中路合利号１９３２年铅印本，第７０～
７４页。
（嘉庆）《大埔县志》卷一七《人物志·耆德》，第１１页。
（嘉庆）《大埔县志》卷一七《人物志·义行》，第３页。



张、吴、鲍、梁、曾 等 姓 共 一 股，自 是 正 余 户 稍 得 宁

居①。

“粮户归宗”之后，宗族正式成为赋役负担的

单位，购买族田、捐赠义田专门用于承担赋役负

担，更是各个宗族普遍的做法。以大埔县白堠乡

肖氏宗族为例，肖氏因尝田不多，移尝产做差费，
则祀祖之典乏费，计灶敛费，又科及穷 户。族 绅

肖其寀有感于此，捐出每年收租２０余石的田产，
以每年所入作为五年轮差之费用。此田因而名

为“义田”，为当役之专项经费，由专人负责董理。
其原 委 和 田 迹 详 刻 于 石 碑，镶 嵌 在 康 熙 元 年

（１６６２年）重修的肖氏大宗祠左侧的墙壁内：

　　我 肖 族 统 溪 北、车 头，则 五 年 值 其 一，永 以 为

例。独计我族食指虽 繁，其 中 房 分 有 荣 枯，家 殖 有

丰啬，质性有良顽，凡 有 公 举，派 醵 维 艰，动 移 祖 尝

以给用。夫值役 之 年，公 务 亦 伙 矣。欲 移 尝 费，则

祀典缺。如均派烟丁，恐终穷者难以猝应。哀我征

人，其不读何草而伤芃狐者，罕矣。壬申春正月，有

十三世孙其寀，恻然 念 及 此，发 愿 捐 租 二 十 六 石 五

斗，共载米二斗二升柒合，其田坐在本村下坝，并吴

家畲、竹园下三处，共种九斗五升，为溪北车头合族

当烟义田。即日请族各房长书契交众，任择族之贤

者司出纳，□时生 息。积 五 年 之 租 利，以 备 值 年 地

方公费，不以科及余户。如其有余，则累利息，俟其

盛大，增置田亩，以 丰 祖 祀，建 义 学。族 人 高 其 义，

镌碑以垂不朽，属翙材记之②。

这样的安排，对于宗族力量 的 扩 展，无 疑 具

有重要的作用。
“粮户归宗”可能还产生了另外一个作用，即

没有得到里长户地位的小姓、杂姓，可能改易姓

氏，加入大宗族，以求减轻负担和得到 庇 护。在

韩江流域乡村地区进行调查时，不断听到小姓改

宗大姓、杂姓合成大族的故事。例如，海 阳 县 东

凤乡现在 是 单 姓 大 村，全 村１４　０００余 口 全 部 姓

陈，但本地人都知道，这里原来“有柳、萧、郑、陈、
林、黄、张、洪、董等姓人家居住”③。村子东南角

有个地方叫“柳厝尾”，据说住在那里的人有许多

原来姓柳，现在他们全部姓陈了，还有一个自己

的祠堂。时至今日，当地人仍然可以指名道姓地

讲出哪一家人原来是姓柳的。调查中还听到不

少其他“杂姓”改姓陈的故事④。
正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，韩江流域乡村终于

呈现出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普遍存在的以宗祠为

中心的聚族 而 居 的 景 观。例 如，１８世 纪 中 叶 丰

顺建县不久，就已经是这样的景象：

　　丰邑分割嘉、海、揭、埔 四 州 县 成 治，风 俗 约 略

相近。民皆聚族 而 居，质 朴 俭 约，无 浮 靡 之 习。重

宗祠祀田，婚丧俱仿文公家礼行之⑤。

丰顺县是割嘉应州（原程乡县）、海阳县、揭阳县、
大埔县四地而设，所谓“民皆聚族而居”、“重宗祠

祀田”的情况，也应是这四地的普遍情形。１９世

纪黄钊所描述的也是这样的景象：
　　俗重宗支，凡 大 小 姓，莫 不 有 祠。在 城 者 为 宗

祠，一村之中，聚 族 而 居，必 有 家 庙，亦 祠 也。家 庙

有凶吉之事，皆祭告焉，所谓歌于斯，哭于斯之寝室

也⑥。

六　简短的结语

本文以１６和１７世纪韩江流 域 乡 村 聚 落 形

态的变化为例，探讨传统地域社会转型时期，人

们因应时局变化而采取的举措，最终成为具有深

远影响的文化传统组成部分的复杂缘由。不难

发现，现在人们在韩江流域乡村常见的以宗祠为

中心聚族而居且存在很多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

城寨的建筑和聚落景观，是在这两百年地方社会

急剧动荡的过程中，经过一系列的制度转变而形

成的。聚落形态的变化，是明清之际韩江流域地

方社会整体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而这种在社会

急剧动荡时期发生的变化，在以后地域社会的历

史发展中，积淀成为当地建筑和聚落的具有某种

“理想模式”意义的典型形态，一直影响至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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